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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申請書 密件 

類
別 

□疑似性侵害事件     □疑似性騷擾事件   □疑似性霸凌事件 

申

請

人

資

料

□被害人 
□檢舉人 
□法定代理人 
 

請填寫 
被害人姓名：                 
與被害人之關係：                  

姓 名  性別 □男 □女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歲）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聯絡

電話  
服務或就學

單位  職稱  

住（居）所      
縣

市  村

里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申

請

事

實

內

容 

行為人姓名 
（加害人） 

           □不詳 
行 為 人 服
務 或 就 學
單位 

□知悉─單位名稱：      聯絡電話： 
□無 
□不詳 

□ 曾於 
□ 不曾 

年   月   日以○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其他方式，向                    

提出 □調查申請 □報案 □訴訟陳情。 

事件發生時間    年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事件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過程 

 

 

  

 

 

 

請
求
事
項 

（申請人對處理的期待與要求） 

 

 

 

 

相
關
證
據 

（請條列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請人或委任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備 

註 

1. 委任代理人須檢附委任書。 

2. 學校或主管機關經證實申請人有誣告之事實，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懲處。 

3.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處理，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理。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敘明理由，並告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申復之期限及受理單位。 

4.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理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理由，向

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申復。 

5. 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理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

註：本表僅供參考，各校依其需要修改使用。 附件（一） 

請
依
騎
縫
線
折
入
黏
貼 

請
依
騎
縫
線
折
入
黏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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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次為限，每次不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行為人。 

6. 在申請程序中，申請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請事件或其牽連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刑事訴

訟或行政訴訟者，應即通知學校性平會。 

 

（背面） 

----------------------處理情形摘要（以下申請人免填，由接獲申請單位自填）------------------------ 

收
件
單
位 

單 位 名 稱  收 件 人 員  職 稱  

聯 絡 電 話  接獲申訴時間   年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以上紀錄經向申請人朗讀或交付閱覽，申請人認為無誤。 

紀錄人簽名或蓋章： 

備
註 

＊收件人員須熟讀備註 

1.本申請書填寫完畢後，「收件單位」應影印 1份予申請人留存。 

2.本申請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料，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

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3.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處理，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理。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敘明理由，並告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申復之期限及受理單位。 

4.在申請程序中，申請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請事件或其牽連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刑事訴 

訟或行政訴訟者，應即通知學校性平會。 

 

 

 

 

 

 

 

謹陳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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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彙整處理報告 

 

 

                     

 

 

 

 

 

          

 

 

 

 

 

 

 

 

 

 

 

 

 

 

 

 

 

 

 

 

 

 

 

 

 

  

 

 

 

 

 

 

申復(以 1 次為限) 

1.不受理不服之申復 

2.處理結果後之申復 

教師：不服懲處，依性平法可於 20 日內向本

校提出申復，收件單位為人事室。 

職員/工友：不服懲處，性平法可於 20 日內

不

受

理

輔導室 

1.輔導人員進行輔導關懷，包括

 事件有關之當事人、家長、相

 關班級師生。 

2.建立個案輔導與當事人相關 

 資料，紀錄並妥善保存管理之。

3.負責追蹤輔導相關計畫之擬 

 定與執行。 

4.校外橫向行政協調，協助性侵

 害防治中心社工師處理相關事

 宜，如陪同等。 

關懷小組 

以輔導人員、其他適宜人選為

主要成員。 

學務(教導)處 

1.通知法定代理人。 

2.執行性平會之決議(聯 

  絡、發聘調查小組等)。 

3.擬定處理程序之相關時程 

 、表單、發文通知申請/檢 

 舉人受理與否、處理結果、

 事件報結、申復結果等。 

4.協調彈性處理出缺勤紀、學

  籍與課程等相關事宜。 

★將處置事項報主管機關備

查 

5.整合校內外資源、提供經 

  費協助、協助輔導人員進 

  行必要之輔導措施。 

6.後續報復情事之預防與處 

教務處 

受理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20 日內依據性平法第 29 條： 

  (1)無不受理之情形→議決受理。 

3 日內移送 

各處室本於個案之工作任

務檢討改善持續追蹤、輔導

列入學校校務評鑑 

學
生 

通知①/②結果 

1. 性平會議決是否採取調查

報告結果，並依據性平法

第 25 條進行處置。 
2.備齊資料，報所屬主管機關 
  資料：①檢核表②回報表③性平會

議記錄(含簽到表)④調查報告 

    調查小組 

1.3 或 5 人(性平會議決人選或授權

由主任委員與專人協調後聯繫)。 

2.訪談、撰寫調查報告。 

 

※性平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無

調查小組仍須有細則第 17 條格

式之調查結果報告。 

人
事
評
審
考
績
委
員
會

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②

學
生
獎
懲
委
員
會

② 

不服懲處，性平法可於 20 日內

向本校提出申復。 

收件單位 學務(教導)處

申

復

有

理

由 

申請/檢舉人

得於 20 日內

提出申復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

流程圖 

1.學校教職員工獲知疑似事件   

學務(教導)處 

通 

報 

1.地方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會局/處。 
※注意：已滿 18 歲之人非兒童少年之疑似性騷擾事件，無須進行社政

通報。 

1.申請/檢舉之收件單位。 

2.立即通知校長、駐區督學。 

3.校安通報(依校安通報等級時

限)。 
 4.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 

5.呈報性平會主任委員(校長)，定期日聯繫召開性平會。 
輔導室 

當事人諮商輔導關懷啟動。 

        學校無管轄權 

  (如：校長為行為人、跨校事件非主責學校等） 

移
送
權
責
機
關 

2.有申請/檢舉 

依據性平法進行申復後之救濟途徑 

 

教師：可於收受申復決定書後，依據教師法，收受教師懲

處處分書後 30 日內，向本校提出教師申訴，收件單位為

人事室。 

公立學校職員/工友：可於收受申復決定書後，收受懲處

申
復
無
理
由 

指

定

媒

體

發

言

專

1.緊急先以口頭/電話聯繫。 

2 填寫校內紙本通報單存查。

時 

限 

24 

小 

時 

協
助
當
事
人
︵
敎
學
︶
課
業
之
協
助 

性
平
會
依
第25

條
處
置
結
果

① 


